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综合治理工作管理制度 
 

为了切实搞好本院的治安综合管理工作，维护师生的权益，创造一个

良好的育人环境，防止和杜绝人身伤害、集体和个人财产损失等事故的发

生，根据学校综合治理管理及学校综治办的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1．成立由院党委书记牵头，院长、党委副书记、团总支书记、辅导

员、各班班主任组成的院综合治理小组，全面负责学院综治保卫工作。 

2．全院教职工应做到“七同”，即把综合治理工作纳入议事日程，

与教学、科研、实习、社会实践、日常管理及其他工作同计划、同布置、

同检查、同总结、同考核、同归档，并根据各自范围的工作性质、业务、

职能制定工作计划。 

3．院党委书记负责全院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副书记直接分管安全综

合治理工作；团总支书记和院务干事具体负责综合治理工作。 

4．院党委每年与各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各班班主任和教职工

签订安全综合治理责任合同。 

5．院党委和行政要把综合治理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每年至少组织召

开综合治理工作会议 3次以上，同时要对重点部位不定期地检查和督查，

发现隐患漏洞及时督促整改。 

7．辅导员、各班班主任每年至少组织所管辖各班全体学生召开学生

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会议 4次，要求检查学生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制度的执行

情况，有措施方案、有检查记录、有考核、有归档档案。 

8．辅导员、各班班主任每星期至少检查所管辖各班全体学生的学生

寝室 1次以上（以楼栋管理员登记的为准），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包

括违规动用或使用电器、乱接电线线路、违规用电等）要及时进行整改。 



9．院党委负责人和院长负责监督、检查、考核本院综合治理管理制

度的执行情况。 

10．院党委书记、副书记负责制定院综合治理管理制度，拟订并签订

与院团总支书记、团总支副书记、 学生分会主席、辅导员、各班班主任的

安全综合治理责任书。 

11、各级安全综合治理责任合同分为一式二份，签订双方归档保存，

拟订并签订责任合同须在三月份完成，否则后果自负。各级安全综合治理

责任合同的签订之日即为合同的生效之日。 

12．所有各级安全综合治理责任合同需要交一份原件给学院归档保存，

其余一份由签订方保存。 

13．所有各级安全综合治理责任合同的拟订都要涉及所辖范围内一切

人身伤害，集体、个人财产损失的诸多责任方面（包括盗窃、火灾、水灾、

教师、学生违规动用或使用电器、乱接电线线路、违规用电等），做到责

任明确。 

14．全院教职工对所管辖的所有物资、设备应做到经常检查，对管理

员进行定岗、定责及进行安全教育，有安全隐患及时报告，防止盗窃、火

灾、水灾等事故的发生。特别是在节前、节中、节后要做好人员、财产等

方面的安全综合管理保卫工作。 

15．全院师生对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案情（包括盗窃、火灾、水灾及其

他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要及时向学校保卫处、班主任、辅导员、院领

导报告。 

16．对突发事故，要及时向院领导和学校保卫处报告，并且及时给予

处理。 



17．学生出校外办事，要严格履行请、销假手续，以书面形式将去向、

返回时间、结伴者告诉寝室或治保委员。应尽可能结伴而行，携带学生证、

身份证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并要牢记班主任、辅导员或保卫处、派出

所，院内其他师生等的联系方式。 

18．辅导员、班主任要留意学生的在校情况，对一天未在校的学生要

做到心中有数。 

19．禁止学生打架斗殴，对于发生学生打斗的，要立即向班主任、院

辅导员、院领导或保卫处报告，对于打斗受伤者要立即送到医院治疗。 

20．禁止学生成团出游、郊游，若特殊情况（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宣

传活动等）组织者应先按学校相关规定提出书面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后，

方可进行，否则，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 

21．对违反上述规定者，除承担赔尝责任外，还要给予相应的纪律处

分，情节严重者，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22．学院每学期召开一次由全院教职工组成的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会议，

对安全综合治理工作进行布置、计划、总结、考核、奖惩。在评先、评级

等过程中实行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一票否决制。 

 
 


